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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补偿协议 
 

本协议由协议各方于2017年9月在东莞市南城区签订。 

 

甲方：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住所：东莞市厚街镇科技工业园南兴路 

 

乙方 1：屏南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宇杰 

住所：屏南县古峰镇国宝路 288 号宝洋壹号三层 

乙方 2：屏南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宇杰 

住所：屏南县古峰镇国宝路 288 号宝洋壹号三层 305 室 

乙方 3：新余众汇精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亮亮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四楼 

（上述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以下合称“乙方”） 

 

丙方：王宇杰 

公民身份证号：35052519850728303X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金域中央 37 栋 1002 室 

 

鉴于： 

1、2017年9月，甲方与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丙方共同就甲方通过向包括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非公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之

交易安排（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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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保障甲方及其未来作为标的公司股东的相关权益，乙方同意就标的公

司的业绩进行承诺。 

 

为此，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就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及相关补

偿等事宜签署本协议，并共同遵照执行。 

 

一、业绩承诺 

1、乙方承诺：标的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以下

简称“业绩承诺期”）经甲方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

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承

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500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6,850万元、8,500万

元、9,700万元，四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30,550万元。 

如本次交易未能在2017年底前完成的，上述业绩承诺期及承诺净利润不作调

整，乙方和丙方（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人”）仍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业绩承诺和补

偿义务；如2017年度业绩承诺未能完成，补偿义务人仍应按本协议履行相应的业

绩补偿义务。 

2、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

内各期（指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各年度，下同）实际实现

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

“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并对业绩承诺期内各期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

之间的差异情况进行补偿测算及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意

见》”）。 

3、补偿义务人应保证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收入、利润真实、准确且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实际净利润应扣除虚增

利润，补偿义务人除履行本协议第二条的补偿责任外，还应当按照标的公司在业

绩承诺期内虚增利润金额以现金方式赔偿给甲方。 

 

二、补偿责任和方式 

1、业绩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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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达到截至各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补偿义务人无需补偿。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各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应对甲方进行补偿，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

（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各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即30,550万元，下同）×

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即73,740万元，下同）-已补偿金额。 

上述业绩承诺补偿于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履行，根据《专项审核意见》结算累

计应补偿金额。 

2、标的资产减值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

对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度末（以下简称“期末”）的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

在2020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的专项报告（以

下简称“《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告》，若期末减值额>业绩

承诺应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需另行补偿甲方，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标

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应补偿金额。 

若补偿义务人对《减值测试报告》有异议，则补偿义务人有权聘请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其他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进行重新评估后与甲方协商处理。 

3、应收账款减值补偿 

标的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在2021年8月末应全部收回，未

收回的应收账款余额应从2020年实际净利润中等额扣减，如因扣减应收账款余

额，导致2020年未完成承诺净利润的，补偿义务人应予以补偿，应收账款减值应

补偿金额=（标的公司截至2020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2020年累计实

际净利润-标的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在2021年8月末未收回金

额）÷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各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 

4、补偿方式 

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按照本协议确定应履行

补偿义务时，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履行股份补偿义务。补偿

义务人未按前述约定期限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或股份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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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金进行补偿。补偿义务人以股份进行补偿时，按以下约定执行： 

（1）补偿义务人应以其持有的甲方股份进行补偿，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补

偿金额÷本次交易中甲方购买标的资产向乙方发行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价格。 

若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按照舍去小数并增加 1股的方

式确定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如果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至补偿义务人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前，

甲方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

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后至补偿义务人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前，

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补偿义务人所取得的与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对

应的现金股利应返还至甲方指定的账户内，应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返还金额不作为已补偿金额，返还期

限为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2）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应补偿的股份转

至甲方指定的专门账户；如补偿义务人所持甲方股份不足或因被冻结、被采取强

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弥补不足部

分，以完整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如补偿义务人未在前述期限内将应补偿

股份转至甲方指定的专门账户的，则甲方有权要求补偿义务人按照应补偿股份的

市值（按前述期限届满当日的收盘价计算）补偿给甲方。 

（3）如确定补偿义务人应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甲方应在确定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数并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两个月内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股份回购事宜。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事宜后，甲方将以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如相关股份尚在锁定期的，甲方董事

会应将相关股份划转至专门账户进行锁定，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

归甲方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4）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由甲方按 1.00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如前述回

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

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补偿义务人承诺自甲方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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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2 个月内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截止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

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除补偿义务人以外的其他股份持有者，下同），其他股东

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后甲方的股份数量

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5）若补偿义务人取得甲方股份的时间晚于应补偿时间，补偿义务人应当

相应调减本次交易所取得的甲方股份或于取得甲方股份后 30 日内完成补偿，或

以其他合理的方式尽快完成补偿，且以协议各方届时协商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补偿操作方式为准。 

5、补偿义务人应以连带责任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6、补偿义务人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总对价。 

 

三、违约责任 

如补偿义务人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标的资

产减值补偿义务、应收账款减值补偿或返还现金红利义务的，每逾期一天，补偿

义务人应每日按应补偿而未补偿的金额的万分之一点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自甲

方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履行补偿义务届满之日起计算）。 

 

四、不可抗力 

1、如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致使协议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

全履行本协议时，该方应立即将该等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协议其他方，并在该等

情况发生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提供详情及本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

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按照不可抗力因素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程

度，由协议各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本协议的责任，或

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2、若因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在本协议签订后发生调整而致

使直接影响本协议的履行或者是不能按约履行时，协议各方均无过错的，不追究

协议任何一方在此事件发生后未履行约定的违约责任，按其对履行协议影响的程

度，由协议各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协议或者延期履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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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与《购买资产协议》同时生效。 

 

六、法律适用与争议的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释和纠纷的处理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

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协议各方当事人协议解决。协商不

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他 

1、本协议作为《购买资产协议》的附件，与《购买资产协议》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如《购买资产协议》提前终止或解除的，本协议同时终止和解除。本协

议未尽事项，由协议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作为附件。 

2、本协议一式十份，协议各方各持一份，其余用于相关审批事宜，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业绩补偿协议》签署页） 

 

甲方：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 1：屏南唯创众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所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 2：屏南唯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 3：新余众汇精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所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丙方： 王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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